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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

近日，一段“服务员提醒顾客合理消费避免浪费被

骂”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视频显示，一对青年男女

在北京市丰台区一火锅店就餐时执意加菜，不顾服务员

避免浪费的提醒，并拍桌子吼道“我乐意”“管得着吗”。

2月20日，涉事餐厅北京“浩爷羊蝎子火锅”六里

桥店发出声明表示，餐厅将坚持引导顾客合理就餐、杜

绝浪费，并为受委屈的服务员颁发了“安慰奖”。

记者注意到，在当事顾客的菜单被曝光后，不少网

友对当事顾客视频中的“豪横”行为表示不赞成，表达

了对浪费食物行为的谴责，“不以浪费为耻，反而理直

气壮。”相关专家也表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劝阻、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一段视频引热议
服务员劝阻浪费反被戗

“您都点这么多菜了，我希望您能吃好，但是也别

浪费嘛。”“我想点，我乐意，怎么了？”近日，一段“服务

员提醒顾客合理消费避免浪费被骂”的视频在各大平

台引发热议。“你有完没完啊？不吃了！”视频中，顾客

一拍桌子，起身就要离开，留下满满一桌子菜。

短短几十秒钟的视频，却在网上掀起不小的波

澜。在抖音等多家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网友对顾客浪

费食物的行为表示谴责，但也有人把矛头对准了服务

员和餐厅：“这个服务员是挺闹人”“我向着客人，这不

是提醒是骚扰……”

记者采访还原事实
顾客两次加菜远超正常量

视频里的一幕发生在位于丰台区的“浩爷羊蝎子

火锅”六里桥店。北京浩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发言人

蔡超杰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视频中

的服务员是在店里工作了5年的老员工，餐厅一直培

训员工引导顾客适量点餐避免浪费。事情发生后，服

务员受到了不小的影响，甚至还有人在网上给餐厅打

“差评”。蔡超杰介绍，视频中的一幕发生在2月15日

晚餐时间，两位当事客人共点了1000多元的菜品，远

远超出两个人的正常饭量。

“顾客第一次点菜时就点多了，服务员怕他们吃不了，

提醒有半份菜，但顾客还是坚持点了菜。”蔡超杰说，20分

钟后，顾客第二次点菜，服务员看到桌上还有很多剩余菜

品，就进行了劝导，但顾客还是不接受。直到第三次，顾客

又要加菜，服务员再次劝导，才发生了视频中的一幕。

蔡超杰说，两位顾客一共点了20多种涮品和凉

菜，总计1125元。其中很多菜都没有动过，最终几乎

剩下一半，顾客后来也没有将菜打包带走。“他们点的

菜量远远不是两个人能吃完的，大约为5人的菜量。”

蔡超杰表示，在六里桥店一般人均消费140多元，两个

人花300元左右就能吃饱吃好。

餐厅做法暖人心
继续坚持劝导并安抚服务员

2月20日，浩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发出声明称，十

五年来公司一直力推小份锅底和半份菜，今后将继续践

行“让顾客合理点菜和吃对吃好”的理念，同时提高服务

人员的沟通技巧，加强员工培训，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蔡超杰介绍，引导顾客合理点餐是公司的一项服

务流程。从顾客落座，服务员就会向顾客介绍店内有

小份锅底和半份菜，让顾客避免浪费。“这位服务员当

时只是在按照公司的服务流程进行服务。”“由于服务

员多次劝导合理消费可能让顾客感到不适了，我公司

也对当事顾客表示了歉意。”

记者了解到，当事服务员目前仍在岗位上工作，公

司还会为她提供一份“安慰奖”。

网友声音一边倒
不赞成顾客的“豪横”行为

在当事顾客的菜单被曝光后，网上的声音出现了

一些“反转”。

不少网友对当事顾客视频中的“豪横”行为表示不

赞成，表达了对浪费食物行为的谴责。“不以浪费为耻，

反而理直气壮。”“他们不是说自己能吃完吗？剩满桌

子菜！”

也有网友对餐厅“息事宁人”为顾客免单的做法表

示不解。“服务员不卑不亢，餐厅没有理亏，为何要给造

成浪费的人免单？”有网友甚至表示，不但不应对这样

的顾客免单，还要重罚。让不珍惜食物的人为自己的

行为买单。

对餐饮浪费专家建议
建立“谁浪费谁买单”机制

为有效制止餐饮浪费，目前《北京市制止餐饮浪费

规定》正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规定餐饮服务经营

者应设立劝导员，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取餐，对明显

过量点餐、取餐的行为进行提醒、劝导。任何单位和个

人有权劝阻、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针对消费者可能存在不听劝告等情况，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刘小妹建议，制止餐饮浪

费立法可以制定一系列激励机制，可赋予餐饮服务主

体更大的自主权，如收取服务费、厨余垃圾处理费等，

提高餐饮浪费成本引导顾客节约，建立“谁浪费谁买

单”的机制。或者制定“反向”鼓励措施，对“光盘”的顾

客提供打折等优惠。

新华社

“卡还在，钱被盗刷了”“刷卡单随手遗弃，遭遇钱财

损失”“为礼品填网络问卷，遭遇电话骚扰”……这些现

象已屡见不鲜，其背后多半与个人金融信息泄露有关。

当下，互联网平台已成为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广泛

收集者、使用者，但一些机构对消费者的金融信息保护

却不容乐观。近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局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文章指出，某些头部互联网平台

在格式条款、信息收集和使用、营销宣传方面存在一些

问题。

快来一起了解部分机构采集个人金融信息的常用

“套路”吧，助你擦亮眼睛“反套路”。

“条款”内容繁多、专业性强，消费者被过度收集信

息而不自知。

在手机上注册金融类应用软件时，往往会出现以

格式合同形式发布的相关条款及隐私权政策声明，要

求用户同意授权。然而，大多数人都没有仔细读过这

些内容繁多、专业性很强的“条款”。即便消费者仔细

阅读了条款，如果不同意，往往就意味着不能使用该软

件。

殊不知，在实际执行中，这类条款往往过度收集了

金融消费者的信息。除了一些必要信息之外，不少互

联网平台额外收集了金融消费者的身份信息、交易信

息、资产负债信息、诉讼信息、履约信息及履约能力判

断信息等。

在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相关人士看来，一方面，

互联网平台对信息收集范围掌握绝对“话语权”，收集的

“必要信息”范围过宽；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互联网平台收

集的信息内容也许并不真“知情”，也并非真“同意”。

为此，今年1月人民银行公布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应当

遵循“最少、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集。征信机构采

集个人信用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并明确告知

信息主体采集信用信息的目的、信息来源和信息范围，

以及不同意采集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等事项。

过分追踪与收集用户“数字足迹”，“精准营销”的

诱导性极强。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遭遇：才搜索过某品牌新款手

机，小贷公司的消费贷广告就出现在眼前；刚在朋友圈

赞美过一位明星的颜值，医疗美容整形和“美容整容

贷”的推荐就翩然而至……

这些“精准营销”的背后，正是一些互联网平台对

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充分掌握”。部分大型互联网

平台在商业利益驱使下，会过分追踪与收集用户“数字

足迹”，不当使用数据驱动式营销策略。

在用户诸多“数字足迹”中，最具“含金量”的就是

各类金融信息，包括账户信息、交易信息、信用信息等，

这些信息可以构建起大型互联网平台的“信用”支柱。

通过挖掘用户的金融行为，分析用户金融行为特征，大

量推送金融营销广告，使“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被一

些资信脆弱人群所接受。

当更多的高风险、低净值人群被吸引进入“无抵押

消费贷”陷阱时，金融风险也就悄悄开始酝酿。因此，

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课题组提醒，要督促大型互

联网平台在合法、合规、合情、合理、适度的前提下挖掘

信息价值，促进消费升级，而不是薅信息“羊毛”，更不

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互联网平台提高了信贷的“可获得性”，却往往忽

视“可负担性”。

借钱不用在亲朋好友面前“低声下气”，只需在互

联网平台上申请贷款，便有机会获得资金支持。诚然，

这提高了信贷的“可获得性”，但对于资信脆弱的人群

而言，极大的诱惑背后却是容易被忽视的“可负担性”。

在课题组看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能脱离消费

者保护和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根基，要督促大型互联

网平台树立“负责任金融”理念。

课题组建议，依法将金融业务全面纳入监管，加强

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加强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

业的反垄断审查，规范大型互联网平台金融营销宣传

行为等。

消费者如何保护个人金融信息安全？
专家建议：

（1）妥善保管银行卡、身份证、电子银行认证介质

等，切勿出租、转借他人使用；

（2）在日常生活中或在网络上，勿向他人随意透露银

行卡号、账户密码、短信验证码、财产状况等基本信息；

（3）尽量亲自办理金融业务，切勿委托不熟悉的人

或中介代办，谨防个人信息被盗；

（4）下载安装App或在第三方办理业务时，留意相

关授权权限，仔细阅读相关协议、合同条款以及填写个

人信息，避免重要信息被非法使用；

（5）不随意丢弃刷卡签购单、ATM凭条、信用卡对

账单等交易凭证，对作废的金融业务单据应撕碎或使

用碎纸机销毁；

（6）警惕向您询问个人金融信息的电话及电子邮

件，如遇到此类情况应提高警惕，必要时立即报警；

（7）提供个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办理各类业务时，

应在复印件上注明使用用途，防止身份证件复印件被

移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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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采集个人信息的常用“套路”
反击！手把手教你用好“反套路”

两人点千元火锅，服务员劝阻反被骂“管得着吗”
火锅店为受委屈的服务员颁发“安慰奖”


